
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2017年度人事代理公开
招聘人员面试及有关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〈2016

年度安徽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皖

人社秘〔2016〕10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资格复审，确定参加面试人员

根据应聘人员统考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，按 3:1 比

例确定参加资格复审人员名单（详见附件）。凡与报考资格条件

要求不符或不能按规定提供证件材料的，取消其面试资格（资格

复审时需提供符合报名条件的证书原件）。因故出现人选缺额的，

依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，依次等额递补（按招聘公告规定，须

在统考笔试最低控制分数线之上，下同）。对资格复审合格的应

聘人员，发给面试通知书。资格复审时间：5 月 12 日上午

8:00-11:30，下午：14:30-18:00;地点：教学综合楼 11 楼 1111

室。

二、面试

（一）面试方式

根据招聘岗位的工作任务及已公布的招聘条件，对不同类别

的应聘人员分别采取不同面试方式，应聘人员现场抽取面试顺序。

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，其中个人陈述 20 分，时间不超过 5分钟；

专业测试 80 分，主要考察对管理岗位的认知和理解，以及管理

岗位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、业务素质能力及岗位工作潜能。现场

抽取专业测试题，准备和答题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。

（二）面试时间、地点和要求

1．时间： 2017 年 5 月 14 日上午 8:30



2．地点：见面试通知书

3．要求：参加面试人员须在 5 月 14 日上午 7:30 前持笔试

准考证、面试通知书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均为原件），准时

到面试通知书中注明的候考室报到，并抽取面试顺序。不按规定

时间报到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三）考官组成

按男、女性别设立二个面试考官组，每组考官由 5人组成，

其中外聘考官 3名。

（四）最终成绩合成

应聘人员最终成绩由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合成（百分制，保

留小数点后两位数）确定，其中笔试成绩占 40%，面试成绩占 60%。

总成绩未达到 60 分的考生，不予进入体检和考察。

应聘人员最终成绩于面试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在安徽国防科

技职业学院官网公布。

三、体检、考察

根据招聘计划数和应聘人员考试最终成绩，从高分到低分，

按 1:1 比例确定参加体检、考察人员。如最终成绩相同，以面试

得分高者优先。

体检工作按照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、省卫

生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工作的通

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13〕208 号）等规定执行。

考察工作根据拟聘用岗位的要求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全面了解

考察对象的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业务能力、工作实

绩（学业成绩）等方面情况。

对体检、考察出现缺额的，在同岗位报考人员中，按最终成

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，递补不超过两次。拟聘用人员名

单公示结束后，不再递补。



四、公示、聘用

体检、考察结束后，由学院依据招聘公告规定的要求和报考

人员的考试、体检和考察结果，研究确定拟聘用人员，并在省国

防科工办网站和学校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天。

公示无异议后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转发省人事厅关于在全

省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》（皖政办〔2006〕13）

规定，与受聘人员签订人事代理聘用合同并报省国防科工办备案。

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包含在聘用合同期限内。

试用期满合格的，予以正式聘用；不合格的，取消聘用。

五、组织领导与监督

公开招聘在省国防科工办指导监督下，严格坚持民主、公开、

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按照安徽省人事考试规则和保密、回避等规

定负责组织实施。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，并接受社会

及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
监督电话：0564-3383017

附：参加资格复审人员名单



2017 年度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（人事代理管理岗位）

参加资格复审人员名单（男）

序号 准考证号码 成绩

1 1709011203 92

2 1709011120 87.5

3 1709010416 87

4 1709010105 86

5 1709011221 86

6 1709010225 83.5

7 1709010425 83.5

8 1709010702 83.5

9 1709011024 83.5

10 1709011223 83.5

11 1709011108 83

12 1709011225 83

13 1709011410 83

14 1709011213 82.5

15 1709011302 82.5



2017 年度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（人事代理管理岗位）

参加资格复审人员名单（女）

1 1709010525 89.5

2 1709011023 87.5

3 1709010524 86.5

4 1709010605 86

5 1709010508 85.5

6 1709010629 85.5

7 1709011515 85

8 1709010328 84.5

9 1709011320 84.5

10 1709010207 84

11 1709011130 84

12 1709011315 84

13 1709010208 83.5

14 1709011201 83.5

15 1709010221 83


